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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 115年加強重要節日安全維護工作實施計畫 

壹、 依據 

內政部警政署（以下稱警政署）115 年 1 月 7 日警署

保字第 1150052766 號函發「115 年加強重要節日安全

維護工作計畫」。 

貳、 狀況 

一、 治安狀況：  

(一) 114年12月19日臺北車站及鄰近商圈發生隨機襲擊事

件，為防制類似案件再次發生，需強化防處作為，以安

定民心。 

(二) 各級學校寒假自115年（以下同）1月24日起至2月22日

止，期間結合春節連續假期（自2月14日起至2月22日

止），合計學生寒假假期計30日。連假期間，年輕學子

易呼朋引伴流連在外或沈溺娛樂、遊藝場所，基於好

奇或受同儕邀約誘惑，恐接觸不法藥物，除有觸法之

虞，亦影響學子身心健康。 

(三) 年節期間民眾利用假期，舉家外出旅遊或返鄉團圓，

家戶易遭宵小或不法分子覬覦闖入竊取財物，形成治

安隱憂；並且國人可能利用春節連假蜂擁至各旅遊景

點、觀光風景區及遊樂區，各地人潮、車潮勢必遽

增，影響交通秩序順暢及安全。 

(四) 春節前後本轄金融機構、金銀珠寶業、當舖業、大型

賣場、量販店、超商、加油站等，交易熱絡、現金充

裕，易遭不法之徒所覬覦，恐衍生社會治安問題；且

本轄位居大臺北都會區，環繞臺北市，東北與基隆市

相鄰，東南接宜蘭縣，西南與桃園市交界，交通四通

八達，計有高速鐵路、臺灣鐵路、國道1、3、5號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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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貫穿本轄，加上快速道路（臺62、64、65線、新北

環快）縱橫本市各區，另萬板、華江、新北大橋等20座

重要橋梁與捷運直通臺北市、桃園市都會區，及本轄

環狀線除帶來交通便利性外，流動性、機動性犯罪模

式亦相形增加，對治安維護形成壓力。 

(五) 我國民情常藉春節玩樂助興，恐有民眾邀約同好賭博

或有不法賭場及組頭邀眾聚賭製造事端情形，除涉及

違反刑法或社會秩序維護法，亦有危害社會治安及公

共秩序之虞。 

二、 交通秩序： 

(一) 民眾返鄉或出遊，人車活動遽增，各鐵公路、車站、機

場、重要觀光景點及遊樂區湧現大量人潮、車流，影響

交通順暢與安全。 

(二) 公司行號團體尾牙、春酒餐敘，可能因酒後駕車，易生

交通事故。 

(三) 春節期間，本轄將有石碇五路財神廟迎財神及三峽清水

祖師誕辰等大型活動，將可預期交通之壅塞情形，應秉

持以交通順暢之工作主軸，嚴密規劃部署，運用交通硬

體設施，導入有效的交通管理策略，讓交通流暢並協助

活動順利進行。 

三、 公共安全： 

民眾慶賀春節，使用爆竹煙火，店家為因應市場需求，可

能貯存過量之液體瓦斯、爆竹、煙火材料等危險物品，稍

有不慎將危及公共安全，應加強可疑場所消防安全檢查及

取締非法爆竹煙火，避免過去本轄五股區爆炸事件等類似

案件再次發生，以確保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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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任務 

統合本府各局處與憲兵、海巡、義警、民防、義交、守望

相助隊、志工協勤及相關行政機關等維安力量，以「治安

平穩、交通順暢、民眾安心」為工作主軸，全力整備 115

年加強重要節日安全維護工作(下稱本工作)。 

肆、 構想 

一、 執行方式：配合當前社會治安狀況，規劃重點工作。 

(一) 推動金融機構安全維護及取締賭博犯罪等重點工作，加

強重要道路與各旅遊景點的交通疏導與管制，嚴格取締

酒後駕車，保障民眾居家與交通安全。 

(二) 發揮行政一體機能，結合地方資源，緊密合作，於春節

期間提升市民對治安、交通及服務之滿意。 

(三) 整合地區治安問題與民眾需求，運用義警、民防、守望

相助隊等，針對治安、交通及為民服務等需求，擇定時

機進駐機動派出所，適時回應治安及交通熱點問題，結

合民力協勤資源，做好為民服務工作。 

(四) 配合民眾春節活動，集中運用警(民)力全力投入春節連

假期間（自 2月 14日起至 2 月 22 日止）治安維護及交

通疏導工作。 

二、 實施期程： 

115年2月9日（星期一）22時起至2月23日（星期一）24

時止，為期15日。 

三、 實施地區： 

本市所轄各區全面實施。 

伍、 工作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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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治安平穩： 

本工作期間配合政府施政重點及治安現況，採取「犯罪預

防、偵防並重」之方式，縝密規劃治安維護作為，實施重

點項目如下： 

(一) 維護金融機構安全： 

1、 針對轄內金融機構檢視內部與周邊環境，評估易成為

歹徒作案之目標及易發生時段，妥適規劃轄內各金融

機構之巡邏、守望（埋伏）勤務或調整勤務部署，減

少勤務交替間隙。 

2、 提升巡邏警力密度，並與轄區金融機構建立緊密互助

聯防機制，落實金融機構守望勤務，主動與保全人員

聯繫，告知遇有可疑人事立即通報警察機關，並協助

金融機構檢視錄影監視系統及其他安全防護設備是否

完備，如有故障，應立即要求檢修。 

3、 配合業者補鈔時間、民眾申請或金融機構轉知需護鈔

之對象時，派遣警力協助並依據「警察機關強化『保

護民眾存款、提款安全』工作計畫」，運用大眾傳播

媒體廣為宣傳，使民眾均感受到警察服務之貼心。 

(二) 取締賭博犯罪： 

1、 各單位應全面就轄區可疑目標、場所進行清查列冊掌

控，並加強情資蒐報，如有以麻將、天九牌、撲克牌

或骰子等為賭具之傳統實體賭場，或以國內外合法彩

券開獎號碼、體技競賽或動物競技等為賭博標的之地

下簽賭站，應即依法蒐證及取締。 

2、 落實布建、強化網路巡邏，針對非法賭博網站（頁）

強化查緝作為，並將取締實體賭場列為重點工作，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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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規劃查緝勤務，重要目標場所應事前聲請搜索票。 

3、 針對市集或廟會等公共場所，加強預防賭博犯罪宣導

，重申取締決心，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春節假期聚賭。 

二、 交通順暢： 

採機動、彈性與即時交通疏導為手段，於本市重要交通樞

紐及高事故路段，加強稽查及防制作為，降低事故肇事率

，實施重點項目如下： 

(一) 交通疏導管制： 

1、 加強年貨採購人潮、車潮之交通疏導。 

2、 加強易壅塞路段（景點）之疏導管制。 

3、 加強各車站旅運處所、觀光景點、風景遊憩區及大型

展覽會場交通整理。 

4、 配合高速公路管制策略相關措施。 

5、 加強宣導春節期間交通管制疏導措施、即時路況資訊

及交通安全觀念，提升為民服務效能。 

6、 加強突發路況之處置。 

7、 建立溝通機制，加強跨域或跨機關之協調，打破機關

本位主義之藩籬。 

8、 運用科技工具或社群軟體，靈活傳遞交通資訊，彈性

調整交通疏導作為。 

(二) 防制交通事故： 

1、 本工作期間針對轄內易肇事路（時）段，應加強派警

執勤，嚴正交通執法，預防事故發生。 

2、 年終尾牙及春節期間，針對轄區餐飲營業場所密集路

段、聯外幹道、橋樑及大型風景遊憩區等綿密規劃酒

測稽查勤務，加強執法強度，嚴格取締酒後駕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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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動透過電視（廣播）節目、網路社群媒體或結合民

間團體及公務單位等管道，提醒春節假期將屆，聚餐

飲酒機會增加，加強宣導民眾應避免酒後駕車，確保

行車安全。 

4、 加強深夜及清晨違規超速車輛之取締及路口未禮讓行

人之重點執法。 

三、 民眾安心： 

秉持立即回應民眾需求之同理心與熱忱，結合協勤民力資

源積極投入與治安、交通有關之具體服務，增進良好警民

關係，實施重點項目如下： 

(一) 設置機動派出所： 

1、 由警察分局依據治安斑點圖分析，針對有治安或交安

顧慮區塊，妥適規劃設置機動派出所，以有效防制犯

罪，掌控轄區治安。 

2、 適時淨化治安及交通熱點，主動關懷民眾，提供與治

安、交通有關之為民服務，建立良好警察形象。 

(二) 運用民力協助維護治安及交通： 

1、 落實民力整合，加強義警、民防、義交、守望相助隊

及志工等運用。 

2、 運用民力熟悉地區特性與環境背景等優勢，協助提供

與治安、交通有關之具體服務。 

(三) 盤點轄內各大眾運輸系統、場站及人潮聚集場所，採巡

邏及重點守望等勤務方式，並協同相關設施管理單位，

運用警、民力及保全人員強化聯防，遇危安事件迅速通

報，即時應變處置。 

(四) 依據轄區特性，規劃推動與治安、交通有關之具體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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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民安心過節慶。 

陸、 任務區分 

一、 友軍： 

(一) 憲兵二０五指揮部、新北市憲兵隊、基隆憲兵隊： 

依據憲警支援協定，提供兵力支援協助執行本工作。 

(二)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北部分署、艦隊分署)：  

加強所轄海上、岸巡邏及警戒勤務，並隨時支援本府警

察局沿海之蘆洲、淡水、林口、金山及瑞芳分局執行本

工作，以強化地區勤務功能。 

(三) 法務部調查局新北市調查處： 

協助本工作期間本市「治安平穩」之工作執行。 

(四) 鐵路、國道公路警察局： 

配合、協調交通單位加強本轄鐵(高鐵)、公路(高速公

路、快速道路等)調節交通運輸措施與相關交通順暢、疏

處、安全。 

(五)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基隆市警察局

及宜蘭縣政府警察局： 

相互配合執行聯防、會哨及橋樑與道路駛入車輛之檢查

工作，暨有關聯之集會、遊行等事宜。 

(六)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 協請通函本市各金融機構，辦理「員工自衛編組訓練

」，並配合警察機關實施防搶演練；另應在明顯處或

提（存）款位置附近，製掛「提領款項、注意安全」

及「鉅額護鈔請撥 110」之標語，並囑咐櫃員針對提

領大量現金之民眾，落實關懷提問，必要時通報 110

派員協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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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運用大眾傳播媒體，廣為宣傳警察「保護市民存款、

提款安全」之服務措施，俾便民眾申請利用。 

二、 本府民政局： 

(一) 運用民力在地、深根特質，投入鄰里社區服務，彰顯為

民服務之熱忱。 

(二) 結合義警、民防、志工、里(社區)守望相助隊等民力，

執行社區巡守，協助提供治安及交通等相關社區服務措

施。 

三、 本府教育局： 

(一) 寒假期間各級學校適度開放校園，讓青少年有活動空間

，避免涉足不正當場所。 

(二) 策劃、指導各級學校在本工作期間，派員留守學校，以

強化校區安全工作，並主動聯繫轄區警察單位，確實維

護校園及學生安全。 

(三) 學校輪值員工應了解「110」報警電話或就近之警察分局

勤務指揮中心及轄區分駐(派出)所電話號碼，發現可疑

人、事、物立即報警，並在現場等候警察人員到達處理

。 

(四) 持續實施「少年保護及查察勤務」、「護少專案」，協調

校外輔導會及學校教官，共同實施校外聯合巡查。 

(五) 協助推動校園反毒防詐宣導，結合學校教育資源及少年

輔導委員會，期前進行入校入班宣導活動，或配合學校

課程安排、舉行校園活動時（週會、校慶、運動會等）

適當集（機）會結合反詐騙、反毒宣導，讓學生了解毒

品及詐欺犯罪，提高警覺，防止被害外，亦能了解毒品

對身心之危害及涉詐的法律責任，提升青少年犯罪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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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能。 

四、 本府財政局： 

(一) 請通函本市各農、漁會信用部及信用合作社，辦理「員

工自衛編組訓練」，並配合警察機關實施防搶演練；另

應在明顯處或市民提（存）款位置附近，製掛「提領款

項、注意安全」及「鉅額護鈔請撥 110」之標語，並囑

咐櫃員針對提領大量現金之市民，落實關懷提問，必要

時通報 110派員協助處理。 

(二) 運用大眾傳播媒體，廣為宣傳警察「保護市民存款、提

款安全」之服務措施，俾便市民申請利用。 

五、 本府經濟發展局： 

加強各公司、行號、工廠內部安全措施之輔導及查察，並

落實取締違規網咖等遊藝場所。 

六、 本府工務局及養護工程處： 

春節期間嚴格道路工程施工管制。 

七、 本府社會局： 

協調地區慈善團體，關懷濟助獨居老人、身心障礙者、

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弱勢兒童及少年或其他需社會

救助者。 

八、 本府新聞局： 

負責協調大眾傳播媒體，協助宣導本工作施政作為及各局

處溫馨感人事宜。 

九、 本府交通局： 

(一) 策劃春節期間旅客輸運相關作為；另重要節日慶典活動

、轄內觀光風景區及重要道路之道安督導與規劃。 

(二) 加強維修交通號誌、標誌、標線及故障排除。 



10 

 

(三) 強化各大眾運輸場站緊急事件處理及應變作為，利用通

訊群組平台強化橫向聯繫，即時傳遞訊息、通報、協調

、處置或提供相關資訊，俾迅速掌握狀況及採取因應措

施，發揮跨區域及跨機關協作機制功能。 

十、 本府環境保護局： 

加強稽查與取締，公共危險物品（爆竹、煙火）工廠、違

規化工原料廠、礦油等環境污染重點處所。 

十一、 本府衛生局： 

加強各急救責任醫院及區域醫院聯繫，提供緊急醫療救

護服務。 

十二、 本府消防局： 

(一) 宣導市民儘量以ＣＤ播放鞭炮、爆竹聲，取代傳統鞭炮

、爆竹，維護公共安全與秩序。 

(二) 消防安全、避難逃生設備之維護管理，實施安全檢查及

編組訓（演）練，促使全民提高警覺。 

(三) 取締爆竹、煙火、違規化工原料廠、礦油、煤氣行等公

共危險物品，並對公眾使用建築物（大型百貨公司、飯

店、影劇院）加強消防安全、避難逃生措施之維護管理

。 

(四) 加強各急救責任醫院及區域醫院聯繫，提供緊急醫療救

護服務。 

十三、 本府農業局： 

加強非法農(漁、牧)等產品之稽查與取締。 

十四、 本府警察局： 

依據警政署115年加強重要節日安全維護工作計畫，策

訂本府115年加強重要節日安全維護工作實施計畫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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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指揮監督本府所屬警察機關落實執行。 

十五、 其他相關局、處： 

就本身業務範疇，於春節期間加強為民服務作為。 

十六、 各區公所： 

(一) 召集民政單位、里長、里幹事，結合各警察分局及警察

分駐(派出)所，協助本工作之執行，共同維護社會治安

。 

(二) 民防團配合支援實施本工作暨宣慰事宜。 

十七、 臺北、新北及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強化各捷運路線站體緊急事件處理及應變作為，利用

通訊群組平台強化橫向聯繫，即時傳遞訊息、通報、

協調、處置或提供相關資訊，俾迅速掌握狀況及採取

因應措施，發揮跨區域及跨機關協作機制功能。 

柒、 規定事項 

一、 為因應本工作期間突發狀況，相關局、處，應建立緊急聯

絡表（如附件），即時反映輿情、提供全方位服務。 

二、 本工作期間遇有重大事故，依事故類別，由業管局處報請

市長開設指揮所，各相關局處應立即派員進駐。 

三、 本府各相關單位，應依相關業務、職掌，據以執行與實施

督導。 

捌、 督導考評 

一、 各單位主官(管)為了解、關心民生及激勵、慰勉春節期間

執勤人員，得規劃訪視行程。 

二、 為落實本工作，加強考核機制，警政署將以本府警察機關

為對象，就各項重點工作，實施督導評核，本府警察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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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警政署評核項目，以各警察分局為對象，就各項重點工

作，實施督導評核。 

三、 其他任務單位，得參酌任務需要，實施督導評核。 

玖、 行政支援 

一、 辦理本工作所需經費，除本府警察局依警政署補助金額核

發所屬單位外，其他配合本工作單位，如未受補助，請自

行籌措支應或循行政系統申請支援。 

二、 本府其他相關局、處，由各單位年度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壹拾、 附件 

新北市政府執行「115年加強重要節日安全維護工作」緊急聯絡

表。 

 


